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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曹国新、张宪通 记

者韩泽祥）12月21日凌晨0时21分，高速交警

青县大队民警巡逻至廊沧高速公路沧州方向

108 公里处时，突然发现超车道上有一个黑

影。民警下车发现有一位衣着单薄的老人端

坐在超车道上，过往车辆纷纷刹车避让，情况

非常危险。

民警刘登良、郭翰林以及辅警张宗辉迅速

跑到老人身旁，将老人安全地搀扶到车内。民

警耐心询问得知，老人名叫刘东祥（音），今年

80 岁，刚刚从外地搬来沧州，住在三祥家园

（音），吃完晚饭后去附近的澡堂洗澡，因为岁

数较大被拒。老人独自出来后不知不觉便走

上了高速公路。

民警几经查找，也没有查询到老人所说的

三祥家园小区。于是，民警开车载着老人让其

辨认，唤起他的记忆。当载着老人的警车开到

京沪高速沧州北收费站时，老人说他认识这个

收费站。民警分析老人应该就在附近的小区

居住。可附近并没有老人所说的小区。民警

下车询问得知，附近有一个名叫三里花园的小

区。经过与老人再三交流，民警确定老人就是

居住在三里花园小区。由于还肩负着其他任

务，民警打了一辆出租车，让熟悉地形的司机

将老人送回了家。

八旬老人
凌晨独自上高速，险！
民警辗转帮忙找家

本报承德电（记者张斌 通讯员李靖）“警

察同志，我兄弟自己开车走了，往宽城方向去

了，他有病，麻烦你们帮我们找找吧！”12月24

日15时许，宽城交警大队安达石中队接到一

个求助电话。据求助人说，被开走的是一辆白

色轿车，由青龙开往宽城，在安达石附近不知

去向，驾驶人张某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请求

民警帮忙寻找。

接到电话后，民警考虑到司机的身体情

况，立即组织警力分两路查找该车去向：一组

民警联系交警指挥中心，通过天网锁定车辆行

驶方向；另一组民警则驱车沿车辆行驶方向寻

找。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查找，民警在辖区椴树

沟路段一乡间土路上发现了该车辆。经查，驾

驶人张某开车到椴树沟路段时车辆没油了，便

将车扔在路中间。在周围群众的协助下，交警

将车推到了路边。

交警提醒，家中有患精神类疾病的亲属，

家属和单位要切实担当起监管责任，时刻注意

做好安全监护工作，防止其独自外出发生意

外。如果发生肇事行为造成损失，监护人要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男子患精神疾病
独自开车走失，悬！
宽城交警迅速出警帮找回

本报邢台电（记者张会武

通讯员张晓旭、申润科）近日，有

读者向本报反映称，沙河经济开

发区内有一段路面出现塌陷，给

行人造成了安全隐患。

22 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

沙河经济开发区，现场位于纬二

路与纬三路之间的经十二路中

段西侧的非机动车道上，塌陷区

南北长约3米，深度约1米，塌陷

区内充斥着断裂的碎块、落叶和

树枝等杂物。塌陷区西侧是一

片黄土地，两棵树略有倾斜。塌

陷区向北的路面上，还有数条裂

纹，绵延至塌陷区。

整个非机动车道宽3米多，

塌陷区占据了非机动车道宽度

的一多半，市民骑着电动车到达

此处均会放慢速度。一位在附

近上班的男子告诉记者，两天

前，他从此处经过就看到了这个

情况，至今也没看到有人维修或

者拉起警戒线。“赶紧修修吧，晚

上骑车路过这里多不安全。”

稍后，记者致电沙河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记录

问题后表示，将立即向领导汇报

此事。

路面塌陷，市民喊你快来修！
事发沙河开发区，工作人员称将向领导汇报

本报保定电（记者李连成）12月24日晚，

保定市民的微信朋友圈疯传“东风路军校广场

附近，尼桑车抢孩子”。25日，保定市莲池区

警方发布信息辟谣，抢孩子其实系家庭纠纷引

发的事件。

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的消息内容为：

“看到冀F8××××尼桑报110！此车抢孩子

并在逃跑中。”民警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初步

查明该事件系家庭内部纠纷引起，现民警正在

进一步处理中。

捕捉网络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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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小区多位居民确认，该小区

物业由河北双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记者采访时，物业工作

人员称领导出差了，12 月 23 日回

来，回来后将向领导反馈此事并答

复。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到任何

答复。

随后，记者将此情况反馈给保

定市莲池区综合执法局一局，据相

关负责人介绍，接到反映后他们已

经三次以上前往该小区检查。据物

业公司称两栋楼之间他们确实为了

建配电站，但在此过程中并未出示

任何手续；另一座彩钢房物业公司

表示不知道谁负责建设。因此，执

法局于 12 月 21 日下达责任（限期）

整改通知书，通知书上称，以上两处

为违规现场，限五日之内自行拆除

恢复原状，逾期未拆除将由相关部

门强行拆除，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据了解，12月26日18时是截止

时间，“如果这期间责任人不能提供

相应合法证据，以上两处可以说是

违建。到期将由小区所属政府韩庄

乡政府牵头进行强制拆除。”该负责

人告诉记者。

回应：两处均违规，限五日内自行拆除

近日，保定维多利亚夏郡小区

多位居民称，小区物业在小区绿地

上新建了两处建筑，一处位于小区

南门口位置，原本此处为花池，目前

已经拆掉搭建了一个彩钢房；另一

处位于小区23号楼、24号楼之间的

绿地，挖了一个长方形大坑，听说是

做配电室使用。多位居民认为以上

两处为违建，且占用了公共资源。

12月22日，记者来到维多利亚

夏郡小区，在小区南门口看到了彩

钢房，彩钢房周围已建起围挡，房子

主体结构已搭建完成，房内面积10

平方米左右。据一位居民介绍，以

前这里是花池和走廊，他们经常带

着孩子在此处玩耍，大概一个月前，

花池被拆除，彩钢房开始搭建。

进入小区向西走100米处的绿

地中，一个长约3米、宽约1米，深约2

米的大坑已经挖成，并用水泥夯实。

“这些都是我们的公共资源，建设这

个配电室听说是因为我们电压不稳，

可是我们搬到这栋楼很多年了，从来

没遇到过电压不稳的情况，有居民猜

测配电室是给外面商业用的。”该小

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说。

反映：小区公共绿地冒出两个新建筑

近日，保定维多利亚夏郡小区多位居民致电记者称，该小区建成多年

之后又要新建一座配电站和一个超市，且都是在公共绿地上。随后，记者

从保定市莲池区执法局一局获悉，该局已针对小区内两处违规现场进行

了三次以上检查，并于12月21日下达责任（限期）改正通知书。

本报驻保定记者 田媛媛 文/图

原来花池的位置原来花池的位置（（左左））建起了彩钢房建起了彩钢房（（右右）。）。

塌陷的路面塌陷的路面。。


